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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 13.10(B)條而作出。

茲載列安徽皖通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在中國大陸報章及上海證券交

易所網站發布的《關於擬參股設立基金管理公司及發起成立併購基金暨關聯交易公

告》，僅供參閱。

承董事會命

公司秘書

謝新宇

中國安徽省合肥市

2017年 9月 22日

截止此公告日，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喬傳福、陳大峰、許振及謝新宇；非執行董事楊旭

東及杜漸；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江一帆、姜軍及劉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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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皖通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参股设立基金管理公司及发起成立并购基金暨

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本公司董事会通过决议，同意本公司出资人民币 2亿元参与投资设立基

金管理公司及发起成立并购基金，本次对外投资目前仍处于筹划阶段，本次交易

的具体方案尚待完成签署正式法律文件后才能最终确定。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

公司并未就投资并购基金签订任何合同，亦未有实际出资。 

●  本公司拟分别投资人民币 75万元和人民币19,925万元参与设立基金管

理公司和成立并购基金，分别占比 2.5%和 6.64%。本次总投资金额较小，且根

据基金运作“5+2”的周期特点及综合考虑该项目的内部收益水平，预计该项目

未来的投资收益占公司净利润的比重极小。同时，本项目属于长期投资，对本公

司近几年的经营业绩影响不大。 

 

一、关联交易概述 

1、基本情况 

为落实公司多元发展战略，提升资本运营能力，促进公司做强做优和健康可持续发 

展，本公司拟出资人民币 2 亿元参股投资设立基金管理公司及发起成立并购基金。具体

方案如下： 

本公司拟与金石投资有限公司（下称“金石投资”）、安徽交控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下称“交控资本”）共同出资设立安徽交控金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暂定名，以工商

登记核准为准，下称“基金管理公司”），基金管理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3,000万元，其中

金石投资出资人民币2,100万元持有70%股权，交控资本出资人民币825万元持有27.5%

股权，本公司出资人民币75万元持有2.5%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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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管理公司成立后，本公司拟与交控资本、金石投资、其他投资人、基金管理公

司共同发起设立安徽交控金石并购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暂定名，以工商登记核准

为准，下称“并购基金”）。并购基金总规模人民币 30 亿元，分两期出资，每期出资 15

亿元，其中交控资本、本公司、金石投资和其他投资人作为有限合伙人认缴出资金额分

别为189,175万元、19,925万元、57,900万元和30,000万元，基金管理公司作为普通合伙

人认缴出资3,000万元，分别占比63.06%、6.64%、19.3%、10%和1%（注：其他投资人

出资的3亿元由交控资本负责对外募集，募集不足部分由交控资本负责足额缴付）。各出

资方均以货币出资。 

2、审批情况 

交控资本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本次交易

构成关联交易。本公司于 2017年 9月 22日以通讯方式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参股投资设立基金管理公司及发起成立安徽交控金石并购基金的关

联交易议案》。关联董事乔传福、陈大峰、许振和谢新宇回避表决，表决结果为：5 票赞

成，0 票反对，0票弃权。本次关联交易涉及的金额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

的5%，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本次投资事项已获得安徽交控集团的审批。 

 

二、基金有限合伙人基本情况 

（一）安徽交控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安徽交控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是安徽交控集团的全资子公司，公司所在地

为安徽省合肥市，注册资本人民币 30 亿元，法定代表人为徐义明，经营范围主

要是资产管理、投资管理、股权投资、证券投资、企业并购重组、项目融资、受

托资产管理等。 

交控资本于 2017年 1月 11日成立，暂无相关经营数据。 

2、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交控资本为本公司控股股东之全资子公司，该关联人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的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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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方出资来源主要为安徽交控集团向其出资的注册资本，该公司主要财务

指标良好，经营情况正常，履约能力强。 

（二）金石投资有限公司 

金石投资有限公司于 2007 年 9 月 10 日经中国证监会下发《关于对中信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开展直接投资业务试点的无异议函》（机构部部函[2007]403 号）

同意成立，从事直接投资业务，成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中信证券”）

的全资子公司。经历次增资，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金石投资注册资本人民币

72亿元，并已取得变更后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110000710935134P的营业执照。

公司经营住所为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 48 号中信证券大厦 17 层，法定代表人为

张佑君。经营范围：实业投资、投资咨询、投资管理。 

中信证券成立于 1995 年，主要业务为证券经纪、投资银行、资产管理、交

易及相关金融服务。截至 2016 年末，中信证券总资产人民币 5,974.39 亿元，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人民币 1,426.96 亿元，年度营业收入人民币 380.02 

亿元。 

中信证券自 2007 年通过设立金石投资公司开展实业投资、投资咨询、管理

等业务以来，经过 10 年多的业务开展，储备了大量具有投资、投行、财务、企

业管理等优秀专业人员。 

（三）其他投资人 

并购基金中拟引入其他投资人作为有限合伙人认缴出资金额人民币 3 亿元，

占并购基金的 10%。截至本公告发出之日，其他投资人尚未确定。如该部分资金

募集不足，则募集不足部分由交控资本负责足额缴付。其他投资人与本公司不存

在关联关系。 

 

三、并购基金的基本情况 

（一）基金名称：安徽交控金石并购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暂定） 

（二）基金类型：根据《合伙企业法》注册成立的有限合伙企业 

（三）基金存续期：暂定 7 年，其中，募资与投资期（下称“投资期”）5

年，退出期 2 年。可选择延长 2 期，每期 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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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基金规模：认缴出资总额 30 亿元，首期出资不超过 15 亿元，各出资

方均以货币出资。 

（五）投资方向与重点领域：并购基金投资策略将以产业并购整合为主，兼

顾战略新兴产业投资、跨境投资、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投资机会，投资方向更加

侧重于并购，即通过获取所投资企业的控制权进行运作。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落实皖通公司战略的客观需要 

“十三五”期间，参与股权投资基金是皖通公司实施多元发展战略的重要环

节。随着金融体制改革和金融领域对外开放的推进，资本市场正处于难得的发展

机遇，为股权投资基金的健康发展也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认购安徽交控金石

并购基金份额，将有助于皖通“十三五”多元发展战略落实，加速推动皖通公司

多元发展。 

（二）获取投资收益的有效手段 

安徽交控金石并购基金通过专业团队市场化的经营管理，发掘优秀的投资机

会，获得可观的投资收益。同时，还可以通过入股基金管理公司，分享基金预期

的超额收益业绩报酬，进一步提高投资的收益水平。 

（三）培育新兴业务的重要途径 

皖通公司目前盈利主要来源于传统业务，通过发起设立并购基金，一方面可

以通过并购基金获得投资收益，同时也可以在投资过程中，结合皖通公司自身优

势，发掘业务机会，抢占发展先机。 

（四）培养专业团队的有效方式 

与专业投资管理机构共同成立基金管理公司，可通过与专业机构的交流合

作，累积投资经验。 

 

五、本次对外投资的风险及防控措施 

投资并购基金具有投资周期长、流动性较低的特点，可能面临较长的投资回

收期；投资并购基金运行过程中将受宏观经济、行业周期、资本市场、政策因素、

被投资企业自身经营状况等多种因素影响，将可能面临投资效益不达预期或基金

亏损的风险。在投资并购基金的设立及运作过程中，管理公司及并购基金将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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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并防范风险，谨慎选择投资行业和投资项目，建立完善的风险控制体系，对

项目实施全过程合规管理和风险评价，有效控制业务风险。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认为公司本次投资发起设立产

业投资基金是公司落实“十三五”多元发展战略的需要，符合公司战略规划。该

投资有助于公司提升资本运营能力并为公司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从而促进公司

做强做优和健康可持续发展，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同意将该事项提交董事

会审议。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交易过程中遵循公平、公开和公正的原则，各出资方本

着平等互利的原则，均以等价现金形式出资。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对该

交易事项审议并获得通过，在该议案的审议过程中，关联方董事乔传福、陈大峰、

许振和谢新宇均依法回避了表决，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非关联股东和中小投资者

利益的情形。 

     

七、谨慎性陈述 

董事会谨此提醒投资者，本次对外投资目前仍处于筹划阶段，本次交易的具

体方案尚待完成签署正式法律文件后才能最终确定。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公司

并未就投资并购基金签订任何合同，亦尚未有实际出资。 

公司拟分别投资人民币 75 万元和人民币 19,925 万元参与设立基金管理公司

和成立并购基金，分别占比 2.5%和 6.64%。本次总投资金额较小，且根据基金

运作“5+2”的周期特点及综合考虑该项目的内部收益水平，预计该项目未来的

投资收益占公司净利润的比重极小。同时，本项目属于长期投资，对公司近几年

业绩的影响不大。 

本公司将根据有关事项的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安徽皖通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9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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